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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区（市）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： 

为规范老旧小区改造行为、提升改造标准、完善改造内容，

增强改造设计的科学性和可实施性，切实将老旧小区改造成为

惠民工程、发展工程、精品工程、特色工程，经研究，市住房

和城乡建设局决定成立老旧小区改造设计评审专家组，对每个

改造老旧小区设计方案进行评审。现将有关事项和要求通知如

下： 

一、评审依据 

依据《山东省深入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实施方案》《山

东省老旧小区改造技术导则（试行）》和《枣庄市深入推进城

镇老旧小区改造实施方案》要求，对拟改造老旧小区设计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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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科学性、标准符合性、内容完整性进行评审。 

二、评审内容 

评审内容主要包括：群众改造意愿征求情况、老旧小区现

状情况、设计方案编制情况、小区改造特点定位情况、改造后

效果、工程预算情况、资金筹集情况等。 

三、有关要求 

各区（市）要在充分调查老旧小区现状和了解民意的基础

上，对 2021年拟实施改造的每个小区现状条件、改造内容的必

要性和可行性进行分析，针对群众诉求和小区内外实际进行改

造设计，要在做好基础类改造的同时，积极创造条件、挖掘资

源，强化丰富完善类、提升类改造内容。对新增设施要落实具

体坐落位置和数量、改造设施要确定工程量，切实提高改造针

对性，严禁大而化之、千篇一律，严禁照抄照搬、脱离实际。

对试点项目、示范项目要开展有针对性的项目设计，切实体现

出改造特色和亮点。 

1、各区（市）以小区为单位，形成老旧小区改造设计说明

文本、图集和 PPT 汇报稿，于 3月 30 日前将电子版和一套纸质

版文本、图集报市住房建设事业发展中心城市更新科。 

2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自 4月 1日起组织专家召开设计评

审会，利用一周时间完成设计评审工作。评审时设计单位现场

进行汇报和说明，区（市）住建局分管领导和责任单位负责人

参加评审会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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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 

枣庄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2021年 3月 16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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